
 

 

 

吉环发〔2020〕16 号 

 
 

关于对全省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 
开展质量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

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梅河口市、公主岭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场

监督管理局及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加强

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环监测〔2018〕45 号）

和生态环境部《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

2020 年）》（环办监测函〔2018〕793 号）及省委办公厅、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吉林省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

质量实施方案》（吉厅字〔2018〕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确保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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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检测数据质量的全面、准确、客观、真实，打击生态环境检测

数据弄虚作假行为。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拟于近期

组织对全省部分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专项检查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检查时间 

2020 年 8月初至 9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二、检查范围 

在省、市（州）两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社会

化环境检测机构（含辐射类）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（一）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质量管理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以及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规范要求。 

（二）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是否存在不按标准规范检测、未

经检测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、任意编造或改动检测数据、超出资质

范围出具检测报告等突出问题。 

四、检查方式 

（一）8月 1日-15 日，在省、市（州）两级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进行登记备案的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按照检查内容开自查，完

善质量管理体系，规范检测行为。 

（二）8月 17日-28 日，各级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对辖区内登记备案的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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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”要求进行抽查，并于 8月 28日前将检查结果分别报送至省生

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。 

（三）9月 1日-18 日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成

立联合检查组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对抽取到的，且在

省、市（州）两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社会化环境

检测机构进行检查。 

各地对检查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，要向公安、司法部

门进行移交，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；对检查中发现伪造检测数

据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，要进行立案查处。对检查中发现

问题的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视情况进行约谈、

向全省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吉林）

进行报送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，进

一步强化质量管理，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，严格按有关法律法

规和技术标准开展生态环境检测活动。 

（二）各级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检查工

作，加强对本辖区内社会化环境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，不断提升

生态环境检测监管能力。 

（三）检查组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、中央八项规定和党

风廉政建设等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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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联系人：省生态环境厅监测处  张岩  15043093737 

省市场监督管理厅认检处  尚耀明  13844161386 

 

 

 

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 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

2020 年 7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0 年 7月 29 日印发 


